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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03        股票简称：福日电子       编号：临 2016—045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福建省蓝图节能投资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立案受理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案件原告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福建省蓝图

节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图节能”或“原告”） 

●涉案的金额：37,400 万元人民币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尚未开庭审理，目前暂无法判断 

 

一、本次诉讼基本情况 

案件受理时间：2016 年 8 月 30 日 

诉讼机构名称：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原告：蓝图节能 

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水部街道六一中路 106 号榕航花园 1 号楼三层 

法定代表人：高敏华，职务：董事长 

被告：酒钢集团翼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被告”） 

住所地：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王庄乡上石村 

法定代表人：白红钧，职务：董事长兼总经理 

 二、诉讼案件事实、请求内容及其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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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实和理由 

原告和被告于 2011 年 5 月 17 日签订《酒钢集团翼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干熄

焦余热发电项目及捣固焦改造项目节能技术服务合同》（以下简称：《节能技术服

务合同》），之后又签订了《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和《酒钢集团翼城钢铁有限

责任公司干熄焦及余热发电工程技术协议》（以下简称：《技术协议》）。约定由原

告以合同能源管理方式就被告的干熄焦余热发电项目和捣固焦改造项目进行专

项节能服务，被告以项目节能效益分享的形式向原告支付相应的节能服务费用。 

合同能源管理是指，节能服务公司与用能单位以契约形式约定节能项目的节

能目标，节能服务公司为实现节能目标向用能单位提供设计、建设、运营等的投

入和服务，用能单位以节能效益支付节能服务公司的投入及其合理收益的节能服

务机制。针对本案中的合同能源管理干熄焦余热发电及捣固焦改造项目，《节能

技术服务合同》及《技术协议》中表明：干熄焦余热发电是基于焦炉生产出的红

热焦炭含有大量的热量资源，用循环惰性气体回收红热焦炭的热量，用吸收了红

热焦炭热量的惰性气体加热锅炉产生高温高压蒸汽，再用高温高压蒸汽通过汽轮

发电机发电；捣固焦改造项目可以增加低价弱粘结性煤的配比，降低高价强粘结

性煤的配比，从而达到降低炼焦原料成本的效果。这两个项目都依附于被告的

2x65 孔 SG43-94 型焦炉生产线正常稳定生产而进行建设和运行。 

《节能技术服务合同》及补充协议中约定，干熄焦余热发电项目与捣固焦改

造项目的总投资为 22000 万元人民币。合同期限为 111 个月，自 2013 年 6 月 1

日起算，项目建设工期为 15 个月，自 2013 年 6 月 1 日至 2014 年 8 月 31 日。利

益分配按照回收红焦余热转换为电量的形式，以山西省含税电价 0.49 元/度作为

基础电价，被告分享 14.29%的节能效益，原告分享 85.71%的节能效益，除去运

营成本，原告预计分享效益 34000 万元。 

合同中原告的主要义务是：完成项目的方案设计、建设施工与生产技术服务。

被告的主要义务是：为项目无偿提供建设所需的场地、红热焦炭资源、干熄焦本

体及锅炉系统生产运营所需的高温高压蒸汽、氮气、空压风、煤气和低压蒸汽等

介质。有偿提供发电站和电站循环水系统生产运营所需的电、生产生活消防用水

介质。建设期间，被告应保证项目建设所需水、电、通信线路、运输通道等的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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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无偿提供临时用地，满足建设期间运输的需要。且被告全部使用原告干熄焦

余热电站生产的电力，保证与项目相关的设备、设施连续稳定运行且运行状况良

好，收益期内干熄炉生产时间每年不小于 8000 小时，在焦炉每年生产时间内焦

炭处理量≥97t/h，红热焦炭温度≥1000℃，冷焦炭温度≤200℃，高压蒸汽压力

≥9.8MPa，产量≥55t/h 等。 

对合同的解除双方明确约定，被告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此种变化将严重

影响原告合同权益或被告违反本合同的主要义务，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原告

有权解除合同。原告依法定及约定情形解除合同的，被告向原告支付终止费（终

止费=（原告按合同规定应收益的全部款额-终止前已收益的款额）x110%）。 

合同在实际履约过程中，原告依照《节能技术服务合同》、《技术协议》以及

相关协议，完成了在目前的客观条件下能够做到的项目建设工作。在此情况下，

按照合同约定，被告有义务提供能源介质并配合原告进行无负荷试车、热负荷试

车、联动热负荷试车和投产运营。原告于 2014 年 8 月 12 日向被告发函要求其提

供 10KV 电压、蒸汽接点、压缩空气、氮气等能源介质，进行无负荷试车，但被

告未依约提供，直至 2015 年 5 月才开始陆续向原告提供部分能源介质供原告进

行无负荷试车。 

建设项目无负荷试车已合格，按照合同约定，被告应提供热负荷试车所需介

质，但被告因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不能按约提供所需介子，并于 2015 年 10

月 30 日起停产。而干熄焦余热发电项目和捣固焦改造项目的建设和运行完全依

附于焦炉生产线及其他生产的正常稳定，被告的停产，直接导致其根本无法提供

热负荷试车、联动热负荷试车以及后续投产运营所需的能源介质，也无法兑现向

原告做出的收益保证。期间，原告曾多次敦促被告履约，但均无效果。 

（二）诉讼请求： 

（1）判令解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干熄焦余热发电项目及捣固焦改造项

目节能技术服务合同》及相关协议； 

（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终止费 3.74 亿元； 

（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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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鉴于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目前暂无法判断后期对公司利润的影响。公司

将对案件进展情况保持关注，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一）民事起诉状；  

（二）案件受理通知书。  

 

特此公告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 年 9 月 1 日 


